
区财政局 2021 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

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和区政府信息公

开工作精神及工作部署，编制东西湖区财政局 2021 年度政府信

息公开年度报告。本报告由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、依申请公

开政府信息和不予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等六部分组成。报告中的

统计数据自 2021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。 

一、总体情况 

2021 年，东西湖区财政局高度重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，全面

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

指导，坚持新发展理念，按照国家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的部署

要求，坚持以公开为常态、不公开为例外，秉承以公开促廉政、

以公开增合力、以公开树形象的理念，按照上级政府信息公开的

要求，积极推动信息公开工作规范化、标准化，不断提升信息公

开工作水平。 

一是加强领导，强化团队建设。进一步细化责任，落实专人

负责信息公开工作，制定责任清单。按要求积极组织人员参加依

政府信息公开、舆情管理等相关培训，提升管理操作水平和舆情

应对能力，推动团队建设。二是扎实推进规范管理。 2021 年，

区财政局完善了信息发布、咨询回复和政务信息公开审批流程，

依法公开政府信息、及时回应公众关切、正确引导舆情。三是及

时、积极发布信息。依托东西湖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载体，及时



公开政府预决算、部门预决算、“三公”经费等重要资金信息和

会计资格考试等民生服务类信息，提升财政服务能力。 

二、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 

2021 年区财政局在东西湖区人民政府网站共公开各类信息

79 条。其中规范性文件 0 条，预决算、年报、结果公开等 79 条。 

第二十条第（一）项 

信息内容 本年制发件数 本年废止件数 现行有效件数 

规章 0 0 0 

行政规范性文件 0 0 0 

第二十条第（五）项 

信息内容 本年处理决定数量 

行政许可 0 

第二十条第（六）项 

信息内容 本年处理决定数量 

行政处罚 0 

行政强制 0 

第二十条第（八）项 

信息内容 本年收费金额（单位：万元） 

行政事业性收费 16499.77万元 

三、收到和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情况 

按照“公开为原则，不公开为例外”的原则，做到“应公开

尽公开”。2021年未收到公民、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公开政府信

息申请。 

四、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 

未发生因政府信息公开事务申请行政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的

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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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

 

五、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 

目前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还存在一些不足，主要是信息公

开的频次有待提高，公开形式有待丰富。下一年度，区财政局将

在做好门户网站信息公开工作的同时，借助媒体报刊、政策现场

宣传活动等形式，拓宽信息公开渠道，探索灵活、高效、生动、

多元的信息宣传方式；加快信息公开更新频次，强化日常自查工

作，扎实推进财政系统政府信息公开工作。 

六、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

暂时没有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。    

 

武汉市东西湖区财政局 

2022 年 1 月 13 日 


